
 

致僱主及計劃成員通告 

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本計劃」） 

 
此通告包含重要資料，請您細閱。若您有任何疑問，請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除非另有界定，本文件所用詞彙與 2024 年 6 月 26 日之《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同日之《第一份增補文

件》及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第二份增補文件》所載涵義相同。 

 
親愛的萬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參與者： 

 

衷心感謝閣下一直以來對本計劃的支持。萬通信託有限公司（「我們」或「受託人」）謹此通知本計劃

將作出若干變更。 

 

 
有關變更的概要 

 
1. 香港股票基金、強積金保守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

經理的變更 

 
作為受託人定期業績監察和盡職審查程序的一部份，受託人認為有需要提升香港股票基金、大中

華股票基金及強積金保守基金的長期競爭力和表現一致性。因此，受託人對現有投資經理及投資

安排進行了檢討。經檢討後，我們決定以更換相關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作為提升基金表現的

最佳方案。 
 

就此，自 2026 年 5 月 11 日 （「生效日期」）起，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將作出以下修

訂： 

• 香港股票基金將不再投資於安聯精選香港基金（隸屬於安聯精選基金）。 

• 大中華股票基金將不再投資於摩根宜安大中華基金。 

• 強積金保守基金將不再投資於安聯精選港元流動基金（隸屬於安聯精選基金）。 
 

取而代之： 

• 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將各投資於兩個或以上獲積金局所核准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

計劃（「核准指數計劃」），該等核准指數計劃根據各自的投資目標和策略投資於相關證

券，並且亦可能僅出於對冲目的而進行貨幣遠期合約。 

• 強積金保守基金（將仍作為聯接基金）將投資於信安資產增值基金（隸屬於信安單位信託傘

子基金）。 
 

相應地，以下更新亦將於生效日期起生效： 

(i) 有關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陳述書將會更新，以反映出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的上述修

訂； 
 

(ii) 雖然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的風險級別將基於風險及回報分析維持不變，但是由於

基礎投資基金的變更，該等基金將涉及投資於核准指數計劃所帶來的風險； 
 

(iii) 霸菱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霸菱」）將取代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成爲香港

股票基金的投資經理，及取代摩根資產管理(亞太) 有限公司，成爲大中華股票基金的投資經

理； 



 

(iv) 信安資金管理 (亞洲) 有限公司（「信安」）將取代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成爲強積金

保守基金的投資經理； 

 
(v) 儘管現時強積金計劃營辦人未就有關成分基金收取成員服務費，作為支付促進成員利益而向

其提供持續成員服務的成本之用（因此等成本已包含在成分基金層面的投資管理費内（就香

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而言）或基礎投資基金層面的投資管理費中（就強積金保守基

金而言）），惟隨著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有所變更，為將不同服務的不

同費用分類與劃分，以理順及提升收費明細的披露，以確保透明度及全面性，強積金計劃營

辦人將收取相等於有關成分基金資產淨值每年 0.13%之成員服務費。為免生疑問，有關成分

基金的總管理費將維持不變（就強積金保守基金而言）或有所下調（就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

華股票基金而言）。 

 
買賣差價將不適用於與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的變更有關的交易。 

 
受託人認為此等變更符合計畫成員的最佳利益，能夠提高長期競爭力，並支持更穩定的基金表

現。 

 
詳情請參閲本通知 A 部份。 

 
變更的影響 

• 變更將不會對成員的權利及利益造成不利影響。 

• 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的總管理費將會減少，而強積金保守基金的總管理費將維持不

變。 

• 有關成分基金的買賣及估值將不會暫停。 

• 任何轉出本計劃或從有關成分基金進行轉換／更改投資指示，均不會收取任何費用或罰款、買賣

差價或轉換費用。 

 
所需採取的行動 

• 如計劃成員不反對費用調整變更，則毋須採取任何行動。 

• 如計劃成員不希望參與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的變更，他們可以在生效日期前

發出指示，從下列二擇其一： 

(i) 將他們現有的投資從有關成分基金轉出至本計劃下的其他成分基金，並更改關於新供款及轉

入權益的供款指示至本計劃下的其他成分基金； 

(ii) 將累算權益從本計劃轉出至另一個強積金計劃。 

 
2. 環球證券基金下基礎投資基金的名稱之變更 

從 2026 年 4 月 30 日起，環球證券基金下基礎投資基金的名稱將從「施羅德機構匯集基金智能環

球股票基金」變更為「施羅德投資匯集基金智能環球股票基金」。 

 
詳情請參閲本通知 B 部份。 

 
所有與上列變更相關的成本及費用將由受託人承擔，而不會由本計劃或計劃成員承擔。如欲獲取

更多有關費用調整變更的資料，請致電萬全強積金熱線 2533-5522 或親臨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 

 

 

 



 

A. 香港股票基金、強積金保守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的變更 

 
1. 擬議變更的詳情 

 
現時香港股票基金、強積金保守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各投資於單一核准投資匯集基金，即安聯精選基

金下的安聯精選香港基金（就香港股票基金而言）、安聯精選基金下的安聯精選港元流動基金（就強積

金保守基金而言）及摩根宜安大中華基金（就大中華股票基金而言）（「現有基礎投資基金」）。 

 
根據受託人的定期業績監察和盡職審查程序審（包括透過監測框架檢視滾動業績與同業及基準之比

較），受託人認為有需要提升香港股票基金、大中華股票基金及強積金保守基金的長期競爭力和表現一

致性。因此，受託人對現有的投資經理及投資安排展開了結構性的檢討，以改善有關成分基金的表現。 

 
有見及此，自生效日期起，不再投資於現有基礎投資基金，取而代之： 

(i) 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將主要投資於兩個或以上核准指數計劃，該等核准指數計劃根據

各自的投資目標及策略投資於相關的證券，並且可能亦僅出於對冲目的而進行貨幣遠期合約；及 

(ii) 強積金保守基金（將仍作為聯接基金）將投資於信安單位信託傘子基金下的信安資產增值基金

（「信安資產增值基金」）。 

 
因此，香港股票基金、強積金保守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或政策將按如下修改： 

 
香港股票基金 

 生效日期之前 生效日期當日及之後 

基金類別 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 透過主要投資於香港股票（包括

香港上市之中國證券）而取得長

期資本增長。 

透過主要投資於香港股票（包括

香港上市之中國證券）而取得長

期資本增長。 

投資政策 透過投資於安聯精選基金的安聯

精選香港基金，預期把不少於

7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香港股

票，包括香港上市之中國證券，

及將少於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

因透過滬╱深港通交易，或在香

港設置業務或業務與香港有關而

與香港相關的中國 A 股。 

投資於兩個或以上投資於香港股

票包括香港上市之中國證券的核

准指數計劃。 

投資重點 主要投資於香港股票，包括香港

上市 之中國證券。 

70%-100%於香港股票 

0%-30%於其他證券（包括債務證

券、貨幣市場工具）、現金及銀

行存款  

風險 高 高 

 
 
 



 

強積金保守基金 

 生效日期之前 生效日期當日及之後 

基金類別 貨幣市場基金 貨幣市場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透過投資於港元銀行存款及其

他優質港元定息與其他貨幣票

據，為既要取得一定水平收入

又要高度保本之投資者，提供

一種簡便及容易變現之投資工

具。 

 

透過投資於以港元計價的銀行存

款、短期證券和優質貨幣市場工

具的組合，力求取得至少等於由

積金局制定的「訂明儲蓄利率」

（大致相當於港元儲蓄帳戶的平

均利率）之淨收益。 

投資政策 投資於安聯精選基金的安聯精選

港元流動基金。 

投資於信安單位信託傘子基金下

的信安資產增值基金 

投資重點 100% 於港元存款及港元定息與

其他貨幣票據。 

0-95%於以港元計價的存款證；

0-95%於以港元計價的債務證

券；0-100%於現金和短期投資

（例如：票據和存款） 

風險 低 低 

 
大中華股票基金 

 生效日期之前 生效日期當日及之後 

基金類別 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 為投資者提供長期資本增長 為投資者提供長期資本增長 

投資政策 透過投資於摩根宜安大中華基

金，將主要投資於由以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 港、澳門或台灣為

基地或主要在當地經營之公司

（大部份此等公司將於香港或台

灣之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證券。

大中華股票基金可投資（直接或

間接）少於百分之三十的資產淨

值於中國的 A 及╱或 B 股。 

投資於兩個或以上投資於由以中

國大陸、香 港、澳門或台灣為

基地或主要在當地經營之公司之

證券的核准指數計劃。 

投資重點 70-100% 於大中華股本之資產淨

值； 0-30%於其他股本之資產淨

值；0-30%於債券之資產淨值

（只作現金管理之用） 

70%-100%於大中華股票 

0%-30%於其他證券（包括債務證

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現金及銀

行存款 

風險 高 高 

 



 

為免生疑問，儘管強積金保守基金的投資目標已被更新，以反映信安資產增值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

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的投資目標並沒有變更。 

 
由於有關成分基金的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發生變更，自生效日期起： 

 

• 雖然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的風險級別將基於風險及回報分析維持不變，但是由於基礎投

資基金的變更，該等基金將涉及投資於核准指數計劃所帶來的風險。有關風險的詳情，請參閱《強

積金計劃說明書》。 

 

• 《信託契約》將作出修訂，以訂明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可投資於核准指數計劃。 

 

• 霸菱將 (i) 取代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成爲香港股票基金的投資經理，及 (ii) 取代摩根資產管理

(亞太) 有限公司，成爲大中華股票基金的投資經理。霸菱是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管理公司，為

全球霸菱集團的亞洲資產管理分部，並且目前是管理證監會認可基金的投資代理。 

 

• 信安將取代安聯環球投資亞太有限公司，成爲強積金保守基金的投資經理。信安專注於投資組合管理

及資產管理業務，是香港多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和獲批准的匯集投資基金的投資經理，包括本計劃的

歐洲股票基金、亞洲債券基金和環球債券基金。 

 

• 此外，經過對投資經理的比較分析，在考慮投資表現、費用、與受託人投資目標的一致性等各種因素

後，霸菱和信安最能符合選擇標準，並總括來説提供最強的績效、成本效益和與受託人投資目標的一

致性。 

 

• 此外，霸菱的委任將容許本計劃借助霸菱在為零售及機構投資組合選擇及評估交易所買賣基金方面的

投資專長，從而有助甄選最符合有關成分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的核准指數計劃。而信安的委任將容許

強積金保守基金在管理費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取得相比現有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更優勝的潛在表

現。 

 
此外，儘管現時強積金計劃營辦人未就有關成分基金收取成員服務費，作為支付促進成員利益而向其提

供持續成員服務的成本之用（因此等成本已包含在成分基金層面的投資管理費内（就香港股票基金及大

中華股票基金而言）或基礎投資基金層面的投資管理費中（就強積金保守基金而言）），惟隨著有關成

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有所變更，將不同服務的不同費用分類與劃分，以理順及提升收費明

細的披露，以確保透明度及全面性，強積金計劃營辦人將收取相等於有關成分基金資產淨值 0.13%之成

員服務費。為免生疑問，任何成員服務費的徵收將以減少相關受託人及/或投資經理的投資管理費作抵

銷，而總管理費將維持不變（就強積金保守基金而言）或有所下調（就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

而言）。 

 
2. 對於有關成分基金的影響 

 
有關強積金保守基金方面，在比較歷史表現及波動性後，信安資產增值基金的歷史表現較安聯精選港元

流動基金更為優勝，而兩者的波動性水平相若。信安資產增值基金相比安聯精選港元流動基金的規模更

大，因此強積金保守基金及投資該基金的成員可從規模經濟受益。 

 
至於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方面，在比較歷史表現及波動性後，有關成分基金的核准指數計劃

的歷史表現較安聯精選香港基金及摩根宜安大中華基金更為優勝，而兩者的波動性水平相若。此外，有

關成分基金可能投資於由不同投資經理（包括擁有不同實力及投資風格的投資經理）所管理的核准指數



 

計劃，從而擴展可供選擇的投資、分散風險及減低單一經理表現不良的風險。此外，擬議變更將節省成

本，從而降低有關成分基金的總管理費。 

基於風險及回報分析，受託人相信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的變更將為有關成分基金長期帶來更好的基

金表現，但同時有關成分基金的風險級別將維持不變。不過，成員應留意歷史表現並不代表未來表現。 

 
在有關成分基金的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有所變更後，香港股票基金及大中華股票基金的總管理費將

會減少，而強積金保守基金的總管理費將維持不變。請參考下表所列出的相關基金在生效日期前後（包

括上文提及收取的成員服務費）之費用結構： 

 

成分基金名稱 

受託人費

（成分基金

層面） 

按資產淨值

的百分比 

投資管理費

（成分基金

層面） 

按資產淨值

的百分比 

應付予積金易

平台有限公司

的費用 

按資產淨值的

百分比 

成員服務費 

按資產淨值的

百分比 

基礎受託人

費（基礎投

資基金層

面） 

按資產淨值的

百分比 

投資管理

費（基礎

投資基金

層面） 

按資產淨

值的百分

比 

成分基金層

面及基礎投

資基金層面

的總管理費 

按資產淨值

的百分比 

香港股票基

金 

生效日期期間

之前 

最高 

每年0.14% 
每年0.33%-

0.43% 
每年0.29% 零 

最高 

每年0.07% 
零 每年 0.83% 1 

生效日期當日

及之後 
每年0.14% 每年0.26% 每年0.29% 每年 0.13% 

 

已包含於成分基金層面的投資

管理費內 
2 

 

每年0.82% 

強積金保守

基金 

生效日期期間

之前 
每年0.14% 零 每年0.29% 零 

最高 

每年0.07% 

最高 

每年0.25% 

最高 

每年0.65% 3 

生效日期當日

及之後 
每年0.14% 每年0.09% 每年0.29% 每年0.13% 零 零 每年0.65% 

大中華股票基

金 

生效日期期間

之前 
每年0.14% 

最高 

每年0.50% 
每年0.29% 零 每年0.0295% 零 

最高 

每年0.9595% 

生效日期當日

及之後 
每年0.14% 每年0.39% 每年0.29% 每年0.13% 

已包含於成分基金層面的 

投資管理費內 
4 

每年0.95% 

 
基於上表，擬議變更將有利於計劃成員。 

 
1 由於受託人已免除部份受託人費，故成分基金層面及基礎投資基金層面的總管理費定於資產淨值的每年 0.83%。 

2 成分基金層面所披露的投資管理費，包括香港股票基金不時投資的核准指數計劃所收取的管理費總額（包括但不限於受託人費及投資管理

費）。由於核准指數計劃的管理費水平可能有所不同，或可能採用全包費用模式，而此等基礎核准指數計劃的權重亦會因應投資需要而隨時

間變動，因此無法提供基礎投資基金層面的收費明細。 

3 儘管成分基金層面及基礎投資基金層面的總管理費為資產淨值的最高每年 0.65%，但考慮到安聯精選基金下的安聯精選香港基金於每月的任何

一日回贈資產淨值的 0.10%至強積金保守基金，而相應的回贈將於下個月支付，為免生疑問，現時成分基金層面及基礎投資基金層面的總管

理費為資產淨值的每年 0.65%。  

4 成分基金層面所披露的投資管理費，包括大中華股票基金不時投資的核准指數計劃所收取的管理費總額（包括但不限於受託人費及投資管理

費）。由於核准指數計劃的管理費水平可能有所不同，或可能採用全包費用模式，而此等基礎核准指數計劃的權重亦會因應投資需要而隨時

間變動，因此無法提供基礎投資基金層面的收費明細。 



 

3. 變更的實施 

此過程將涉及在生效日期當日全部贖回（即一次過）現有基礎投資基金持有的所有份額，並將現有

基礎投資基金的所有贖回款項用於認購相應的新基礎投資基金。有關成分基金將不設停牌期（即當

日交易將適用），有關成分基金預計將於生效日期投資於各自的新基礎投資基金。買賣價差將不適

用於與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的變更有關的交易。 

 
現有基礎投資基金份額的贖回將於 T 日（即生效日期當日）一次過完成。由於贖回金額無法在下一

個工作天（T+1 日）前得知，受託人將於 T 日於新基礎投資基金投放認購金額（即預計贖回款項的

90%）。當贖回金額獲確認後，受託人將於 T+1 日將於新的基礎投資基金投放認購金額（即餘下金

額）。為免生疑問，認購金額將與贖回金額相同。 

 
4. 計劃成員所需採取的行動 

如計劃成員不反對費用調整的變更，則毋須採取任何行動。 

如計劃成員不希望參與有關成分基金之基礎投資基金及投資經理的變更，其可以從下列二擇其一： 

(i) 在生效日期前根據強積金計劃説明書第 5.4 條所列的正常程序發出指示，將他們現有的投資從

有關成分基金轉出至本計劃下的其他成分基金，並更改關於新供款及轉入權益的供款指示至本

計劃下的其他成分基金；或 

(ii) 在生效日期前根據強積金計劃説明書第 5.3.5 條所列的正常程序發出指示，將累算權益從本計劃

轉出至另一個強積金計劃。 

任何轉出本計劃或從有關成分基金進行轉換／更改投資指示，均不會收取任何費用或罰款、買賣差

價或轉換費用。每個交易日從有關成分基金進行轉換／更改投資指示的截止時間為下午 4 時。 

 
B. 環球股票基金下基礎投資基金的名稱之變更 

從 2026 年 4 月 30 日起，環球股票基金下基礎投資基金的名稱將變更如下： 

基礎投資基金的現行名稱 基礎投資基金的新名稱 

施羅德機構匯集基金智能環球股票基金 施羅德投資匯集基金智能環球股票基金 

 
此外，《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中所有提及「施羅德機構匯集基金智能環球股票基金」之處將更新為

「施羅德投資匯集基金智能環球股票基金」。 

 
C. 變更的成本 

所有與上列變更相關的成本及費用將由受託人承擔，而不會由本計劃或計劃成員承擔。 

 
D. 一般事項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信託契約》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將作出修訂，以反映上述變更與及其

他附屬修訂。您可於本公司網站 (www.yflife.com) 查閱更新後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主要計劃

資料文件》。您亦可親臨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或致電我們的萬全強積金熱線 2533-5522 索取印刷副本。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上述的萬全強積金熱線。如對本文件內容的涵義或影響有疑問，請尋求獨立的專

業意見。 

 
謹代表  

萬通信託有限公司 

（此函件由電腦系統編製，無須簽署。） 

2026 年 4 月 10 日 

 


